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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社〔2019〕25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民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预算的通知》（云财社〔2018〕303号）文件要求，及《德宏州民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意见的函》（德民函〔2019〕2号），现下达你县（市）2019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含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收入请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第1100249项“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请列入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第210类“卫生健康支出”第2101301项“城乡医疗救助”科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出请列入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科目第2296013项“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第513类“转移性支出”科目。

请各县（市）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号）等文件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尽快盘活存量资金，加大消化结余力度，加快预算执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相关要求，请与县（市)安排的资金统筹使用，做好资助困难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对医疗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等医疗救助工作。

四、各县（市）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附件：1.2019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分配表      

2.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
                                                  2019年1月17日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                                                                                            

    德宏州财政局                    2019年1月17日印                                                                                             
附件：1

2019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分配表       

制表：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                                       单位：万元
	县  市


	城乡医疗救助
	中央财政预算
	中央福彩公益金
	补助资金合计

	
	救助人数（含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城市低保对象
	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人员（五保）
	边民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含重合对象）
	合计
	
	
	

	芒  市
	2152
	14670
	789
	124902
	25351
	55452
	481.83
	41.91
	523.74

	梁河县
	2115
	13136
	608
	
	31806
	47665
	368
	32
	400

	盈江县
	1001
	18462
	494
	32858
	44727
	97542
	624
	66
	690

	陇川县
	478
	12943
	333
	18387
	33471
	65612
	356
	44
	400

	瑞丽市
	637
	2953
	95
	51415
	15170
	70270
	353
	47
	400

	合  计
	6383
	62164
	2319
	115150
	150525
	336541
	2182.83
	230.91
	24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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